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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1) 建議委任非執行董事 

(2) 委任聯席首席執行官 

及 

(3) 首席執行官辭任 

 

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與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於 2020 年 7

月 1日召開第十一屆董事（「董事」）會（「董事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以下事宜。 

 

建議委任非執行董事 

 

本公司董事會決議選舉黃偉先生出任非執行董事。黃偉先生出任本公司董事尚須本公司股東大

會決議通過以及取得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的董事任職資格後方可生效。 

 

黃偉先生，49歲，現任深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黨委副書記，深業（集團）有限公司

董事及總裁，深圳控股有限公司執行董事及總裁。黃偉先生曾擔任中共深圳市大鵬新區黨工委

副書記、管委會副主任、社工委主任，龍崗區常委、區委（區政府）辦公室主任、區政府黨組

成員，龍崗區團委書記等職務。黃偉先生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建議委任黃偉先生為非執行董事，任期直至第十一屆董事會任期屆滿時為止。倘黃偉先生獲委

任為董事，彼將於獲委任後與本公司訂立服務合約。 

 

根據本公司 2016年第一次臨時股東大會審議通過之《關於調整公司非執行董事薪酬的議案》，

建議黃偉先生之每年袍金為人民幣 600,000 元。另根據黃偉先生親自出席會議的次數（以通訊

表決方式召開的會議除外），按每次人民幣 10,000 元的標準發放工作補貼，惟對於同次分別出

席的不同會議不累計，均按一次計算。黃偉先生因故委託他人出席時，不獲發放該次會議的工

作補貼。 

 

根據《中國平安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公司章程」），每一屆董事會的任期為三年，

而在符合公司章程的情況下董事可在任期屆滿時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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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述外，於本公告日期，黃偉先生(i)概無於過去三年於任何香港或海外上市公司擔任任

何其他董事職務，亦概無於本公司及附屬公司擔任任何其他職位；(ii)與本公司任何董事、監事、

高級管理層、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概無任何關係；及(iii)概無擁有本公司之任何股份權益（定義

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 

 

除上文所述外，於本公告日期，並無任何其他有關黃偉先生之事宜須知會股東，亦無根據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v)條任何規定須予披露之任何資料。 

 

委任聯席首席執行官 

 

經審慎考慮和研究，本公司董事會一致通過，同意由姚波先生出任本公司聯席首席執行官。姚

波先生擁有開闊的國際視野、精湛的財務精算專業水平和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自 2008年出任

本公司首席財務官以來，姚波先生全面負責本公司戰略實施、計劃落地、財務企劃、資金與流

動性風險管控等職責，並領導建立了一套貫穿「戰略-計劃-追蹤-落地」完整的經營管理體系，

為本集團在多領域、多元化的縱深發展和開拓，確保經營安全穩健發展，發揮了不可或缺的基

礎保障和支撐作用。本公司董事會認為，姚波先生完全符合擔任本公司聯席首席執行官的資格

和能力，由其出任本公司聯席首席執行官，作為本公司整體經營性運營管理、風險管控及協調

職能的負責人，是對「執行官+矩陣」集體決策機制的有力補充，有助於進一步增強從戰略規劃

到落地的管控體系。 

 

未來，本公司三位聯席首席執行官將按照分工履行相關職責，具體如下： 

 

謝永林先生，作為本公司總經理兼聯席首席執行官，其核心職責以分管本集團金融業務板塊為

主，包括主管平安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以及分管團體客戶綜合金融業務以及金融板塊相關

專業公司的發展，協管個人客戶綜合金融業務。 

 

陳心穎女士，作為本公司聯席首席執行官，其核心職責以分管本集團科技業務和創新業務板塊

為主，包括負責金融科技、醫療科技、智慧城市以及相關生態圈的創新與發展，以及分管科技

類、創新板塊專業公司的發展。 

 

姚波先生，作為本公司聯席首席執行官兼首席財務官，主要職責為負責本集團的戰略規劃，業

務目標制定、目標追蹤和績效考評，主管本集團預算管理委員會、產品委員會、戰略發展中心，

以及財務、企劃、精算、資金等管控等職能。 

 

首席執行官辭任 

 

自本公司第十一屆董事會第四次會議決議建立聯席首席執行官機制以來，經過近兩年的過渡與

磨合，聯席首席執行官與各職能執行官「集體決策、分工負責、矩陣管理」模式與制度化流程

運作已經成熟，對本公司「金融+科技」、「金融+生態」轉型的推動與促進作用顯著增強，為本

公司未來長期可持續創新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鑒於當前本公司的決策體制、運行機制完備，人才梯隊完整成熟，經多年實踐證明現行模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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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效，本公司董事長馬明哲提出，其將不再兼任首席執行官職務。本公司董事會經審慎考慮，

同意馬明哲先生于 2020 年 7 月 1 日起辭去首席執行官職務。馬明哲先生已確認與本公司董事

會、監事會並無意見分歧，亦無任何與其辭任首席執行官有關而需要知會本公司股東的事項。 

 

本公司董事會表示，作為本公司的創辦人、創始人，馬明哲先生帶領本公司從無到有、從小到

大、從大到強，發展成為全球領先的科技型綜合金融集團。一直以來，馬明哲先生始終牢記為

股東負責、為客戶負責、為員工負責、為社會負責的企業使命，以無私的奉獻精神，勇往直前

的開拓精神，帶領全體員工銳意進取、艱苦奮鬥、創新發展，不僅圓滿完成了歷屆董事會下達

的各項戰略及經營目標，而且清晰地規劃了本公司的發展遠景及實施路徑，塑造了持續創新進

取、包容協同、價值導向的企業文化，構建了「執行官+矩陣」的科學的集體決策機制，培養了

一大批擁有很強競爭力、執行力的國際化、專業化人才隊伍，為本公司的長期、健康、穩定發

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本公司董事會對馬明哲先生擔任首席執行官期間為本公司作出的巨大貢

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馬明哲先生辭任首席執行官後，將繼續擔任本公司董事長，並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負責本公

司的戰略發展、戰略創新、人才培養、文化建設以及重大事項決策等職責，繼續發揮核心領導

作用。 

 

本公司董事會認為，未來在以馬明哲董事長為首、三位聯席首席執行官的核心團隊的領導下，

以及職能條線執行官的協同合作下，本公司憑藉清晰的發展戰略，科學穩固的集體決策及經營

體系，堅定實施「金融+科技」、「金融+生態」戰略轉型，增強綜合競爭力，持續提升應對複雜

多變的外部經營環境能力，以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一般事項 

 

一份載有（其中包括）建議選舉非執行董事及股東大會通告詳情的通函將於適當時候寄發予本

公司股東。 

 

承董事會命 

盛瑞生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深圳，2020年7月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馬明哲、謝永林、陳心穎、姚波及蔡方方；非執行董事為

謝吉人、楊小平及王勇健；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葛明、歐陽輝、伍成業、儲一昀及劉宏。  

 


